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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项目公司申请向深圳恒大材料设备有限公司支付

材料款 990 万元的审核说明

项目公司于 2021年 1月 28日提请《用款申请》，计划于 2021年 1月 29日（以实际

用款时间为准）使用浙商银行资金向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指定代收方深圳恒大

材料设备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预付款 990万元。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材料进行了审核，本

次拟支付的工程预付款 990万元为标的项目工程建设款项，资金用于标的项目工程建设，符

合《江阴恒大华府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代扣代付材料物资款三方协议》的条

款约定，具体审核结果如下：

根据项目公司于 2020年 8月 7日签订《江阴恒大华府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合同金额为 7.9亿元。其中第八条第二款第一项该工程款根据 20.4款执行，规定按进度款通

用条款进行支付，合同附件 22第 2条规定“本附件清单涉及水泥、钢材、预拌砂浆、混凝

土等材料，在项目取得施工许可证前，可预付至材料总价的 10%；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后，可

预付材料总价的 30%”。合同签订属实，合同附件 22扫描件已提供备案，以待后期备查。

项目公司签订的《代扣代付材料物资款三方协议》，合同金额为 6.08亿元。该协议于我

方进场前签订，已于 2021年 1月 6月进行追认备案。该合同第三条中规定“采购部分较大

金额物资需预付采购款给乙方”，对总包工程款支付方式发生调整。

项目公司于 2021年 1月 21日收到第四次付款 990万元的收据。此次申请付款 990万

元为第五次付款，累计支付比例为 12.30%（即：（3,900万+1,386万+213.07万+990万+990

万）÷60,800万元），在合同规定范围内。深圳恒大材料设备有限公司不能提前提供发票，

待付款后提供收款收据。

经查询，深圳恒大材料设备有限公司为恒大地产集团的子公司，为项目公司的关联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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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将依据材料到货单对后期到货的材料进行抽查，并请我司后台支持研发部审核到场材料

价格单进行询价比对，以做到对材料成本的严格把控。

项目公司已于 2020年 12月 30日领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已移交共管，工程后

期将进行正常施工，备料款支付比例合理，并符合《江阴恒大华府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和《代扣代付材料物资款三方协议》的相关规定。

综上，我司认为项目公司提供审批资料齐全、完整，资金用途符合合同约定，用款资料

真实、合理，风险项可在后续监管过程中进行关注并依据监管协议和方案要求处理，我司拟

同意向深圳恒大材料设备有限公司支付工程预付款 990万元的用款申请，并且做好后期跟踪

把控，以确保资金支付与实际情况相符。该事项审批结果以贵司具体意见为准，我司及驻场

人员将积极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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